
國立臺南大學理工學院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要點 

101 年 6 月 7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訂定通過 

106 年 6 月 7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ㄧ、國立臺南大學理工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勵教師專業精神，提昇教學水

準及成效，依據「國立臺南大學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要點」，訂定理工學院教

學績優教師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現任本校專任教師任教二年(含)以上，熱心教學且堪為表率者，且無本校

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要點第十條所訂不得連續推薦或不再推薦之情況者，均得

為候選人。 

三、本院教學績優教師獎勵每兩學年舉辦一次，初選由各系所之教師評審委員辦

理，於 9月 30 日前向本院呈報推薦人選。 

四、本院各系所推薦人數以各系所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四捨五入)為原則，未

達一人則可推薦ㄧ人。 

五、初選須審查近兩學年度之資料如下： 

    (一)教學意見評量成效。 

    (二)個人教學理念及方法。 

    (三)教學準備及教材，包含教學計畫、教材編撰等。 

    (四)其他相關資料。 

六、複選由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本院教學績優教師獎勵名額至多二名，得

獎教師由院陳請校長核定後，頒發獎狀乙紙，以資表揚。得獎教師名單續送

本校教學績優教師審議委員會參加本校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報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南大學教學績優教師  教師個人檔案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候 

選 

人 

基 

本 

資 

料 

姓名 
 

職稱 
 

院別 
 

任教系所 
 

到校日期 年     月    到校服務年資 年    月   

是否曾獲本奬 
□ 是  第_____學年 

□ 否 
資料起迄時間 請檢據兩年內資料 

遴選項目 說明敘述(表格若不敷使用，請檢據附件說明) 

教學回饋意見調查結果

【25%】 

請檢附近兩學年度的教學意見總表 

 

 

 

 

 

個人教學理念與方法【15%】 

 

 

 

 

 

 

教學準備與教材【35%】 

 

 

 

 

 

 

其他相關資料【25%】 

 

 

 

 

                             

 

檢附資料 

  說明： 

檢附資料請以一本資料夾為原則，資料夾內頁請依據以上四大遴選項目做區分。 

                                            

                                                 填表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國立臺南大學教學績優教師 委員評分表  

候 選 人 

基本資料 

姓名 
 

職稱 
 

系所 
 

到校年資 年    月 

遴選項目 分數 

             教學回饋意見調查結果【25%】 

 

 

個人教學理念與方法【15%】 

 

教學準備與教材【35%】 

 

其他相關資料【25%】 

 

總分 

 

 

 

 

 

        

評語 

 

 

 

 

 

 

 

 

 

委員 

簽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此表格僅適用於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分用，請連同教師個人檔案一併送交各級審

查單位。 



     國立臺南大學教學績優教師 評分參考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遴選項目 參考指標內容 

教學回饋意見調查

結果【25%】 

1.需提供本學年度授課課程之教學意見調查回饋資料以玆證明。 

2.以教學回饋意見系統中，近兩學年度所有授課課程之平均分數為基

準。 

個人教學理念與方

法【15%】 

1.取得相關教學課程之專業證照。 

2.參加校內外有關教學相關研討會、研習會及教育訓練活動。 

3.其他相關具體說明個人教學理念與方法的資料。 

教學準備與教材

【35%】 

1.教學方法具創新性，可供其他教師觀摩應用。 

2.製作教學數位教材，並能提出具體成果者。 

3.製作教學輔助教具，並能提出具體成果者。 

4.根據課程內容設計教學授課大綱、編撰教材講義，教學準備周詳，並

能提出具體成果者。 

5.將教學教材在公佈於臺南大學課程網站上。 

6.改善教學評量方式，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效能。 

7.其他相關教學方法、教材準備之具體成果。 

其他相關資料【25%】 

1.獲政府機關或有立案之團體核頒教學相關獎勵。 

2.近兩學年度有出版教科書或專業類圖書。 

3.指導學生得獎紀錄之具體成果等。 

4.行政配合度：含教材上網率、成績準時上傳等。 

5.其他相關教學等之具體成果。 

 

 

 

 

 

 

 

 

 



         國立臺南大學教學績優教師 遴選推薦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被推

薦人 

基本

資料 

姓名 
 

職稱 
 

院別 
 

    系所  

  到校年資 年    月 是否曾獲本奬 
□ 是  第_____學年 

□ 否 

系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審
查
結
果 

評分項目(百分比) 評分 

教學回饋意見調查結果【25%】  

個人教學理念與方法【15%】  

教學準備與教材【35%】  

其他相關資料【25%】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同意推薦為「系教學績優教師」候選人 

□ 不同意推薦為「系教學績優教師」候選人 

 

 

                                     系主任(所長)簽章： 

院教

師評

審委

員會

審查

意見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同意推薦為「院教學績優教師」候選人 

□ 不同意推薦為「院教學績優教師」候選人 

 

 

 

 

                                          院長簽章： 

教學

績優

教師

審議

委員

會審

查結

果 

教務處：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通過 

          □不通過 

 

 

 

                      召集人簽章： 

備註：一、依「國立臺南大學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要點」辦理。 

      二、候選人若有其他相關參考資料，請一併繳交。 

      三、「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結果」評分欄，為各系所「委員評分表」之平均分數。 

      四、主管評述欄若不敷使用，可另備文件撰寫。 


